
候選國民法官代號：   號 

1 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第2輪次國民法官模擬法庭第3場次 

候選國民法官到庭調查表 

 

候選國民法官編號：＿＿＿＿號 

（填完後請交由工作人員統一回收） 

以下的問題是為了本院選出能在本案公正、中立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，問

卷統計結果將以編號顯示，不會揭露您的個人資料，並僅作為本院選任國

民法官程序參考用。國民法官法施行後，明知為不實事項而填載於本調查

表者，得處以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。請詳實填答，謝謝您的合作！ 

一、本次模擬法庭參與成員： 

    審 判 長：王筑萱法官 

    陪席法官：蕭如儀法官 

    受命法官：劉庭維法官 

    檢 察 官：羅儀珊檢察官、廖彥鈞檢察官、林岫璁檢察官 

    辯 護 人：謝祥揚律師、高函岑律師、陳家誼律師 

    被    告：張駿凱 

    預定調查之證人：陳銘則、李建國 

二、起訴事實概要： 

（一）人物關係 

 ㈠張駿凱 

 1.張駿凱從民國101年1月9日到110年7月20日這段時間，擔任行政院衛生

署（也就是現在的衛生福利部）臺北醫院（以下簡稱臺北醫院）的放

射科主任，他負責綜合管理放射科的醫療與行政業務。 

 2.張駿凱對於臺北醫院放射科所需要的財物採購案（例如儀器、藥品等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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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提出採購需求、決定購買的規格、審核廠商儀器的規格、訂定底

價及驗收。所以張駿凱是依照法令從事於公共事務，而且具有法定職

務權限的公務員，他不能向別人收取賄款而做出違法的事情。 

 ㈡林祐全 

   林祐全從事放射科的醫療器材買賣，他也是以下3間公司的實際老闆： 

 1.宜心醫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宜心公司）。宜心公司也是美國奇異

公司的「醫學電腦斷層掃描儀」在臺灣的獨家代理商。 

 2.豐富儀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豐富公司）。 

 3.強盛醫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強盛公司）。 

 ㈢李建國 

 李建國是行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（現在改稱為衛生福利部豐原醫院，以

下簡稱豐原醫院）放射科主任，他代表豐原醫院與張駿凱一起辦理臺北

醫院、豐原醫院於101年的「醫學斷層掃描儀」共同採購案。 

（二）張駿凱向林祐全收取賄款的經過： 

 ㈠因為臺北醫院放射科原本的醫學電腦斷層掃描儀器太過老舊，計畫購

買新的機器，101年的時候，臺北醫院便與豐原醫院一起辦理「101年

度醫療儀器設備統一採購案」。 

 ㈡宜心公司的老闆林祐全得知臺北醫院要買新的掃瞄儀器，私下拜訪張

駿凱，向張駿凱表達想要投標的意願，張駿凱便跟林祐全說：「我想要

你們宜心公司代理的美國奇異公司掃描儀，我會依照宜心公司的產品

規格制定招標文件，如果宜心公司順利得標，你要根據業界慣例，給

我決標金額的10%作為答謝」這些話，林祐全答應了張駿凱，張駿凱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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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與林祐全間有了賄賂的約定。 

 ㈢另一方面，林祐全也私下拜訪豐原醫院的放射科主任李建國，並與李

建國達成了與張駿凱相同的賄賂約定。 

 ㈣後來，張駿凱與李建國分別代表臺北醫院及豐原醫院，一起開會討論2

間醫院需要的「醫學斷層掃描儀」共同規格。張駿凱、李建國依照宜

心公司獨家代理的美國奇異公司掃描儀規格來訂定招標文件，用這種

俗稱「綁標」的違法行為，讓宜心公司成為唯一可能得標的廠商，再

對外辦理公開招標。 

 ㈤林祐全為了順利得標，除了用宜心公司的名義投標外，也用他擔任實

際老闆的豐富公司、強盛公司名義投標，不實增加投標的廠商家數；

而美國飛利浦公司的代理商山峰醫療器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山

峰公司）也有參與投標，總共4間投標廠商。 

 ㈥經過公告招標的流程，「醫學斷層掃描儀」的採購標案，於101年6月13

日上午10點左右，在臺北醫院的第二會議室開標，由張駿凱、李建國

一起審查投標廠商的規格。 

 ㈦經過張駿凱、李建國的審查，山峰公司及強盛公司分別被他們判定規

格及資格不符；而宜心公司、豐富公司雖然通過資格與規格的審查，

但這2間公司的投標金額都超過底價。 

 ㈧豐富公司表示不減價，宜心公司則同意減價，因此宜心公司最後以底

價3,855萬元得標（臺北醫院決標金額為1,955萬元，豐原醫院決標金

額為1,900萬元）。 

 ㈨宜心公司拿到標案後，林祐全依照他與張駿凱事前的賄賂約定，依照

「業界習慣」，也就是以臺北醫院決標金額扣掉稅款後的10％計算賄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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金額。 

 ㈩經過計算，林祐全用整數186萬2,000元（計算的公式為：決標金

額1,955萬元÷1.05×10％≒186萬1,905元）作為付給張駿凱的賄款金額。 

 林祐全於宜心公司裝設掃描儀完成後的101年7、8月某一天，以及通過

驗收後的101年9、10月某一天，都分別聯絡張駿凱，並且依照張駿凱

的指示，2人一起到臺北市忠孝東路與復興南路口附近見面交錢。 

 林祐全將賄款金額拆成2次（每次交付93萬1,000元的賄款），分別在這

2次見面時交給張駿凱，作為張駿凱透過他的違法行為讓宜心公司拿到

標案的報酬。 

 因此，張駿凱便收到了跟他的違法行為間，具有對價關係的賄款186萬

2,000元。 

三、依國民法官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5條規定，下列人員不得被選為本案  

    之國民法官。您本人有無下列1至8款的情形，沒有請勾選沒有，有  

    請勾選是哪一款情形： 

★有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（請勾選）： 

□沒有下列各款情形。 

□有下列第     款情形，請說明： 

□不確定，請說明理由： 

□ 1、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偶、八親等內之血親、五親等內之

姻親或家長、家屬。  

□ 2、與被告或被害人訂有婚約。  

□ 3、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法定代理人、輔助人。 

□ 4、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同居人或受僱人。  

□ 5、現為或曾為被告之代理人、辯護人或輔佐人或曾為附帶民事訴訟

當事人之代理人、輔佐人。  

□ 6、現為或曾為告訴人、告訴代理人、告發人、證人或鑑定人。  

□ 7、曾參與本案的偵查或審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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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判斷本法第15條第9款之規定，請教您： 

 (一)您是否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

★有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（請勾選）： 

□沒有下列各款情形。 

□有下列第       款情形，請說明具體的內容：      

□不確定，請說明理由： 

□  1、您現在或過去與本案之法官、檢察官或辯護人、候選國民法官、

預定調查證人有特別關係（例如：配偶、八親等內之血親、五

親等內之姻親、家長、家屬、訂有婚約、交情或有恩怨等）。 

□  2、您本身或家屬等身邊之人曾遭遇與本案相同之被害經驗。 

□  3、您曾透過媒體報導等知悉本案。 

□  4、您本身或家屬曾為刑事犯罪之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（例如：曾為

被害人、被告，或曾幫忙蒐集辯護資料協助進行訴訟等情形）。 

□  5、您會因為自身或被告、被害人、證人、檢察官、辯護人的性別、

種族、地域、宗教、國籍、年齡、身體、性傾向、婚姻狀態、

社會經濟地位、政治關係、文化背景或其他因素而影響本案的

判斷。 

 (二)承前，假設有上面1至5款的情形之一，您是否還是可以依照本案審判程

序中顯現的證據，公正進行判斷？ 

        □  可以   /  □  不可以 

五、本法第16條規定，候選國民法官如果有下列情形，得向法院表示拒絕

被選任為國民法官，請教您： 

 (一)您是否有下列事由之一： 

得拒絕被選任事由（請勾選） 簡述事實 

（模擬期間年齡及期間之計算，均以候選國民法官

通知書送達之日為準。） 

□1. 年滿七十歲以上。 

□2.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教師。 

□3. 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學校之在校學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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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拒絕被選任事由（請勾選） 簡述事實 

□4. 有重大疾病、傷害、生理或心理因素致 

     執行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 

     困難。 

□5. 執行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職務有嚴 

     重影響其身心健康之虞。 

□6. 因看護、養育親屬致執行國民法官、備 

     位國民法官職務顯有困難。 

□7. 因重大災害生活所仰賴之基礎受顯著破 

     壞，有處理為生活重建事務之必要時。 

□8. 因生活上、工作上、家庭上之重大需要 

     致執行國民法官、備位國民法官職務顯 

     有困難。 

□9. 曾任國民法官或備位國民法官未滿五年 

     。 

□10.除前款情形外，曾為候選國民法官經通 

     知到庭未滿一年。 

 (二)承前，如果有上面1至10款的事由之一，您是否拒絕被選任為本案國

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？ 

         □  是（拒絕）   /  □  否（不拒絕） 

六、您於交回本調查表後，即表示您將於今日（6日）上午8時30分至後日

（8日）下午5時30分，參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舉辦本次國民法官模

擬法庭活動，並同意於活動過程中進行錄音、錄影及使用您的肖像

權、個人資料、發言、行為等訊息，供國民法官制度研究所用。 

□可。 

□否。理由：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111     年     7     月     6     日 


